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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锡市通合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新能源智能装备研发制造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无锡市通合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批的由无锡市锡滨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新能源智能装备研发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附件均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无锡市通合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拟在无锡市滨湖区胡埭镇龙延村环镇西路地块新建厂房，成立环镇西路厂区，从事智能装备的研发、生产，建成后该厂区年产150套智能装备。经本局对本项目《报告表》及相关附件的审查，依据无锡市滨湖区数据局《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锡滨数投备〔2024〕11号，项目代码：2408-320211-89-05-916633）、无锡表面工程协会出具的《关于无锡市通合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新能源智能装备研发制造项目”溶剂型涂料使用情况专项技术评审意见》（锡表协评〔2026〕2号）、无锡市数据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202112024GG0191450号）及环评结论，从环保角度同意本项目按《报告表》确定的内容在拟定地点建设。 

二、本项目应按《报告表》中确定的建设内容、规模、位置（包括内部布局）建设。在项目工程设计、建设、营运和环境管理中，建设单位须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并须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废水部分：排水系统须采取“雨污分流”措施；本项目不得擅自从事酸洗、磷化、电镀等表面处理的生产，确保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水须经预处理达到接管标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并送无锡富安水务有限公司集中处理。
2．废气部分：本项目须对各工段产生的废气采取污染防治措施，颗粒物、非甲烷总烃、TVOC、苯系物有组织排放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9-2022）表1标准；颗粒物、非甲烷总烃、苯系物厂界无组织排放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2/4041-2021）表3标准；非甲烷总烃厂区内无组织浓度执行江苏省地方标准《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4439-2022）表3标准。排气筒高度必须符合环评规定的要求；在生产车间5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环境敏感点。

3．噪声部分：本项目生产设备须合理布置，落实报告表中减轻、避免营运期间噪声影响防治措施，确保厂界区域环境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3类区标准，昼间≤65dB(A)，夜间≤55dB(A)。。
4．固废部分：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落实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实现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厂内危险废物的收集和贮存须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和《江苏省固体废物全过程环境监管工作意见》（苏环办〔2024〕16号）的有关要求，并且在危险废物转移前办理危险废物转移、交换批准手续。

5．本项目（环镇西路厂区）正式投产后，污染物排放考核量不得突破环评中核定的限值：废水接管量≤1529t/a；水污染物最终排放量为：化学需氧量≤0.0612t/a、悬浮物≤0.0153t/a、氨氮≤0.0046t/a、总氮≤0.0153t/a、总磷≤0.00046t/a。
废气（有组织）：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0.3483t/a、TVOC≤0.2132t/a、苯系物≤0.0926t/a、颗粒物≤0.6355t/a。

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

扩建后全公司（景天东路厂区+环镇西路厂区）污染物排放考核量不得突破环评中核定的限值：废水接管量≤1975t/a；水污染物最终排放量为：化学需氧量≤0.079t/a、悬浮物≤0.0198t/a、氨氮≤0.0059t/a、总氮≤0.0198t/a、总磷≤0.00056t/a。

废气（有组织）：VOCs（以非甲烷总烃计）≤0.3483t/a、TVOC≤0.2132t/a、苯系物≤0.0926t/a、颗粒物≤0.6355t/a。
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或安全处置。

6．配套的废气处理设施须安装运行在线视频监控，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运行在线视频监控应当定期进行维护保养，保证正常使用，不得闲置或者拆除。
7．建设单位必须贯彻循环经济理念和清洁生产原则，最大限度控制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在营运期间必须严格落实本报告表环境风险评价中的事故防范措施，避免意外环境事故发生。

8．本项目废（污）水（限生活污水接入污水处理厂）、废气、固废、噪声等所有排污口和标识须按《江苏省排污口设置与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规定建设。

9．本项目须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6号）的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或填报排污登记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须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规定的程序进行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运营。

三、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或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开工建设的，应当重新报批（审核）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无锡市数据局

                            2026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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